	事项名称
	定点医院分娩住院现场结算流程

	设定依据
	1.《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7号）第二十条 职工在参保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者经备案后在省内异地联网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 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照规定与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2.《广东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4年版)》

	申请条件
	1.生育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按时足额缴费次月起；
2.定点医院生育住院期间上月医保费用按时足额缴纳。

	办理材料
	1.《东莞市社会保险住院情况核实及自费项目签字单》第二联
2.《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
3.出院通知书
4.出院疾病诊断证明和出院记录
5.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6.转院诊治申请表（就诊医疗类别为“妊娠合并症(并发症)”的提供）
7.未就业配偶有效身份证件（申请未就业配偶报销的提供）
8.结婚证（申请未就业配偶报销的提供，提供夫妻任意一方结婚证均可）

	办理流程
	窗口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到定点医院住院处通过现场方式提出申请，按要求提交纸质入院材料及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
2.受理。（1）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时做出是否受理生育住院社保登记决定。经审查，参保人符合申请资格，并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办理分娩住院社保登记，填写《东莞市社会保险住院情况核实及自费项目签字单》；（2）参保人不符合申请资格或标准的，不予受理，告知不予办理分娩住院社保登记原因。（3）材料不齐全、格式不规范、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一次性告知参保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3.审核。办理分娩住院登记后，参保人配合所住科室医护人员做好身份信息核实工作，参保人及其家属或单位代办人详细阅读《东莞市社会保险住院情况核实及自费项目签字单》并按要求签名确认，医保经办机构不定期派员到定点医院复核住院参保人的身份。
4.办结。（1）定点医院分娩住院现场结算，工作人员对符合申请资格，并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办理分娩住院现场结算，参保人支付个人自付金额，领取相关单据；（2）参保人不符合申请资格或标准的，不予办理现场结算，告知不予办理原因。（3）材料不齐全、格式不规范、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办理现场结算，一次性告知参保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窗口办理流程图：
[image: ]                                                                         

	办理时限
	现场办理

	办理地点
	市内生育定点医疗机构入院登记处办理，出院现场结算报销在医院住院结算处办理 

	办理机构
	市内生育定点医疗机构

	收费标准
	办理本事项无需收费，个人自费医疗费需自行支付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08:00-12:00、14:30-17:30
注：由于部分生育定点医院的办理时间不一致，请以市内各生育定点医院办公时间为准

	联系电话
	0769—12345

	表格下载
	无

	温馨提示
	1.为保障您的生育医疗费用现场结算报销不受影响，请妥善保管您的有效身份凭证，并主动出示有效身份凭证办理现场结算报销。
2.因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不能在定点医院现场报销生育医疗费用的，须在系统恢复正常或处理好有关业务后返回定点医院办理生育医疗费用现场结算报销手续（已办理异地生育备案且于备案地定点医院无法现场报销生育医疗费用的除外），否则相关生育医疗费用生育基金不予支付。
3.未就业配偶市内生育就医产生的生育医疗费用可在市内支持现场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报销（是否支持现场结算具体请咨询医院）；市内医院不支持现场结算的或者在市外定点医疗机构按规定生育就医的，请在分娩或终止妊娠后预约至市内医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一次性办理零星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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